
立法会三题：深化粤港服务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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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二月十八日）在立法会会议上黄定光议员的提问和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的口头答复： 

 

问题： 

 

  国务院于去年十二月审议并原则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2008-2020 年）》（《纲要》）。纲要提出支持珠江三角洲地

区与港澳地区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深度合作」，重点发展金融业及

会展业等十个行业，以及加大发展银行、证券、保险、评估、会计、

法律、教育、医疗等领域从业资格互认工作的力度，为服务业的发展

创造条件。政府亦表示，会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立更紧密经贸关系

的安排》的框架和规定下，争取更多开放措施在广东先行先试。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会在甚么时候与广东省当局就进一步开放服务业事宜进行商

议，会怎样落实《纲要》中有关推进粤港更紧密合作的内容，以及在

资格互认方面有甚么具体构思和建议； 

 

（二） 将会如何争取进一步降低香港服务业进入广东市场的门坎，

为中型和小型的港资企业创造更多商机；及 

 

（三） 有没有评估粤港澳服务业的深度合作会对本港的经济发展和

就业机会带来甚么影响；如果有评估，结果是甚么？ 

 

答复： 

 

主席： 

 

  内地与香港自二○○三年六月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立更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一般称作 CEPA），一直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不

断扩阔协议的内容和开放的范畴，以达致互利双赢的目标。去年七月，

内地与香港签订 CEPA 补充协议五和公布一系列在广东省先行先试的

开放和便利化措施，深化粤港服务业合作。 

 

 



  我先回答黄议员第（一）部分的提问。特区政府已与中央政府展

开 CEPA 的磋商工作，希望在今年尽早就新一份补充协议的内容达成

共识。在这一轮的磋商中，我们参考了《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

划纲要》（《纲要》）中提到要作深度合作的建议，并与广东省政府保

持紧密沟通，积极研究并争取以试点形式在广东省引进更多开放措

施，以推进香港服务业在珠三角和广东省的进一步发展。  

 

  在专业资格互认方面，内地与香港一直致力在 CEPA 框架下促进

本港专业服务进入内地市场，及鼓励双方的专业机构进行专业人员资

格互认，推动专业技术人才交流。 

 

  在 CEPA 的框架下，香港与内地已就建筑、证券及期货、会计领

域下多个专业资格达成互认协议或安排。今年一月，香港地产代理监

管局和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亦签订备忘录，同意推

动双方的技术人才交流和资格互认。此外，CEPA 亦推动两地专业人

员的交流，以及协助香港专业人士进入内地市场，包括向内地争取让

香港专业人士参加内地的专业资格考试，从而取得内地专业资格，现

时在多个服务领域（包括法律、保险、医疗及牙医、旅游等）下已有

40 多个香港专业或技术行业的人员，可透过有关措施参与内地的专

业考试。 

 

  政府会继续在 CEPA 框架下推动两地专业资格互认的工作，并争

取有关协议的落实安排在全国适用。若有需要，亦会研究在个别领域

推行广东省先行先试的可行性。政府会继续与各专业团体保持紧密联

系和沟通，并鼓励有关专业团体与内地相关专业团体进行交流。如有

具体成果，会向外公布。 

 

  至于提问的第（二）部分，透过 CEPA 及各补充协议，香港服务

提供者现时已可在 40 个服务领域，享有优惠待遇进入内地市场，其

中有不少措施涉及降低准入门坎，并适用全国（包括在广东省）。CEPA

补充协议五及广东先行先试的开放措施中，在医疗及牙医、印刷、人

员提供与安排服务领域下也有降低市场准入要求的措施。 

 

  在新一轮的 CEPA 磋商中，特区政府会继续在一些香港具优势的

领域争取更多优惠，尤其是以试点形式在广东省先行先试的开放，为

各领域、各类型的香港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缔造更多商机。 

 

 



  就提问的第（三）部分，广东先行先试的开放措施不仅促进了在

香港和广东的服务业投资，也为香港居民在两地创造就业机会。长远

而言，有关措施亦有助吸引海外投资，加强香港作为广东服务提供者、

在区域及国际市场的竞争伙伴，以及投资中介人等重要角色，对本港

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就业机会，发挥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大部分广东先行先试开放和便利化措施刚于今年初实施。目前的

工作重点是落实有关措施，使业界尽早受惠；我们亦同时争取扩大和

加深开放和合作内容。特区政府现阶段未就粤港服务业的深度合作对

香港的经济和就业的影响，作出评估。  

 

完  

 

２００９年２月１８日（星期三） 

  


